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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回购公司股份的债权人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概况

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9月4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4年9月18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逐

项审议通过《关于稳定股价措施暨第二期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7.00元/股（含），回购股

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9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同）披露的《关于稳定股价措施暨第二期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二、债权申报相关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

债权人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可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

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

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信函或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申报时间：2024年9月19日起45日内（工作日8:30-11:30，14:00-17:00）

（二）申报地点及联系方式：

1．联系人：江文秀、黄晓伟

2．电话：0769-88435388

3．电子邮箱：lvtongdongmi@lvtong.com.cn

4．地址：东莞市洪梅镇河西工业区

5．邮政编码：523161

（三）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

申报的，除上述文件以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四）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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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靖江市东兴镇何德村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二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8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0,641,58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67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陶兴。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总经理陶良凤、财务总监王桂琴、副总经理张卫新、顾纪龙、郭连春列席本次会

议，董事会秘书肖莉莉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7,805,889 99.2550 2,349,695 0.6172 486,000 0.127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为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预计

的议案

18,030,571 86.4101 2,349,695 11.2607 486,000 2.32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议案无特别表决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同时上述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骥江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巧雯、黄镜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及表决程

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和《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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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19日15:30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202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

9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晋荣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81人，代表股份341,410,30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532,896,583股的64.0669%，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共777人，代表股份

79,609,9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32,896,583股的14.9391%,具体如下：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1人，代表股份178,447,05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532,896,583股的33.48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0人，代表股份271,3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32,896,583股的0.0509%。

2．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和交易

系统投票的股东770人，代表股份162,963,2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32,896,583

股的30.5807％。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和交易系统投票的中小股东767人，代表

股份79,338,5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32,896,583股的14.8882%。

3．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情况

在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期间，共有0名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32,896,583股的0.0000%。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议案1-3为特别决议

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36,608,9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37％；反对4,775,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87％；弃权

25,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74,808,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9689％；反对4,775,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9986％；弃权2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2．审议通过了《关于〈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36,638,4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23％；反对4,744,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97％；弃权

27,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74,838,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0059％；反对4,744,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9599％；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36,637,5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20％；反对4,746,7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03％；弃权

26,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74,837,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0048％；反对4,746,7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9626％；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19,339,4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354％；反对22,037,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547％；弃权

33,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7,539,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2.2763％；反对22,037,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7.6813％；弃权3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项颂雨、高鹤怡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

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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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的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了第八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2024年8月31日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公司针对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

息知情人做了必要登记, 并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公告前6个月内

（即2024年2月29日至2024年8月30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

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范围与程序

1．核查范围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及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 ）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

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共有776名激励对象和2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交易

股票行为。公司结合本激励计划的进程对激励对象和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进行了沟通确认，其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行为均系其基于自身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人员外，其他激励对象及内幕信息知情人均不存在于自查期间交易公司股票的

行为。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

息管理的相关制度。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已严格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

密措施，限定了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

及时进行了登记。 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本激励

计划有关的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

变更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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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三六零” ）分别于2024年8月29

日、2024年9月1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将2021年股份回购方案用途由“用于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变更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即同意公司对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145,805,318股库存股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

由7,145,363,197股减少为6,999,557,879股，注册资本将由7,145,363,197元减少为6,

999,557,879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31日、2024年9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38号）和《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号）。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鉴于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145,805,318股后，公司总股本将由7,145,363,197股减

少为6,999,557,879股， 注册资本将由7,145,363,197元减少为6,999,557,879元，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

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

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的，不会因此影

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向公

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联系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4年9月20日至2024年11月3日（工作日上午9:30－12:00、下午13:

30－18:30）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6号院2号楼A座三

六零证券部

3、联系人：证券部

4、联系电话：010-56821816

5、电子邮箱：q-zhengquan@360.cn

6、传真：010-56822789

7、邮政编码：100015

8、其他：（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来函请

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电子邮箱收到

文件日为准，请在邮件上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此外，采取邮寄或者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债

权申报的债权人请致电联系人进行确认。

特此公告。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601360 证券简称：三六零 公告编号：2024-041号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6号院2号楼A座一层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08,781,9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41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7,145,363,197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

量为145,805,318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6,999,557,879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公司半数

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兼董事会秘书赵路明先生作为本次股东大会主持人。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5人，董事长周鸿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赵路明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负责人张海龙先生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8,968,490 99.7423 6,221,102 0.1633 3,592,400 0.0944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02,497,290 99.8349 4,226,402 0.1109 2,058,300 0.0542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00,592,590 99.7849 4,849,902 0.1273 3,339,500 0.087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

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125,953,874 92.7718 6,221,102 4.5821 3,592,400 2.6461

2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

并注销的议案

129,482,674 95.3709 4,226,402 3.1129 2,058,300 1.5162

3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27,577,974 93.9680 4,849,902 3.5722 3,339,500 2.459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一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过半数通过，议案二至议案三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4年8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登载的《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2024年9月10日公告

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崔康康、巨寒影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595 证券简称：东尼电子 公告编号：2024-036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利济东路588号A幢2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6,278,66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02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沈新芳先生主持，会议

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翁鑫怡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吴旭华、陈泉强、戴兴根、丁勇、李

峰、李艳军、吴红星、许国帅及财务负责人杨云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沈新芳 794,880 0.6836 否

1.02 沈晓宇 115,832,908 99.6166 是

1.03 吴月娟 115,767,801 99.5607 是

1.04 吴旭华 115,014,985 98.9132 是

2、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罗正英 116,000,778 99.7610 是

2.02 邹荣 116,054,049 99.8068 是

3、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杨利群 116,014,127 99.7725 是

3.02 姚伟 116,050,732 99.8040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沈新芳 794,880 61.6090

1.02 沈晓宇 844,441 65.4503

1.03 吴月娟 779,334 60.4041

1.04 吴旭华 26,518 2.0553

2.01 罗正英 1,012,311 78.4615

2.02 邹荣 1,065,582 82.5904

3.01 杨利群 1,025,660 79.4962

3.02 姚伟 1,062,265 82.333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沈晓宇、吴月娟、吴旭华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罗正英、邹荣当选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杨利群、姚伟当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裴礼镜、杨玉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3595 �证券简称：东尼电子 公告编号：2024-038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尼电子” ）第四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

通过口头或者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出说明。 ” 公司于2024

年9月19日以现场通知方式向监事发出监事会会议通知；

（三）本次会议于2024年9月19日以现场方式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利济东路

588号会议室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杨利群女士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选举杨利群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

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9月20日

附件：个人简历

杨利群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2年4月出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财务管

理专业，大专学历。 1989年12月至1997年7月任湖州第一铝合金型材厂（现万邦德医药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助理，2004年10月至2007年12月任大朝针织会计，2008年1月

至2015年9月任公司经管，2015年9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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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

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出说明。 ” 公司于

2024年9月19日以现场通知方式向董事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

（三）本次会议于2024年9月19日以现场方式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利济东路

588号会议室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5名，实际参会董事5名；

（五）本次会议由沈晓宇先生主持，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选举沈晓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1、选举罗正英女士、邹荣先生、吴月娟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

罗正英女士任召集人。

2、选举罗正英女士、邹荣先生、吴旭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

罗正英女士任召集人。

3、选举沈晓宇先生、罗正英女士、邹荣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

其中沈晓宇先生任召集人。

4、选举邹荣先生、罗正英女士、吴月娟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其中邹荣先生任召集人。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沈晓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吴旭华先生、陈泉强先生、戴兴根先生、丁勇

先生、李峰先生、李艳军先生、吴红星先生、吴佳先生、许国帅先生为副总经理，聘任翁鑫怡

女士为董事会秘书，聘任谭国荣先生为财务负责人。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与本届董事

会董事任期相同。

本项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提名委员会认为：本次拟聘任人员的任职资格合法，其学历、专业知识、工作经历和工

作能力，能够胜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及 《公司章

程》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因此，提名委员会同意该议案，并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

聘任财务负责人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拟聘任人员具备专业财务能力及财务工作经验，其学历、专业知

识、工作经历和工作能力符合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任职要求，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

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因此，同意聘任谭国荣先生

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并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潘琳艳女士、邵鑫杰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附件：个人简历

（一）董事

沈晓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2年1月出生，大专学历。 2002年1月至2016

年3月任大朝针织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06年5月至2013年12月任东尼服饰董

事长，2008年1月至2015年8月历任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兼经理，2015年9月至今历任公司

董事、总经理、董事长。

吴月娟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0年2月出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大专学

历。 1999年2月至2002年1月就职于湖州东吴综合经营公司，2002年2月至今历任大朝针织

信息技术部门员工、监事、执行董事兼经理，2006年5月至今历任东尼服饰董事、执行董事、

经理，2015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吴旭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8年1月出生，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本科学

历。2012年3月至2017年5月历任湖州久鼎电子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7年6月至今历任

公司总经办特助、副总经理、董事。

罗正英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7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四川内

江地区税务局培训部教师、四川供销合作学校教师、重庆大学财务处会计、重庆建筑大学管

理工程系副教授。 1996年6月至今,任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教授；曾任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明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公司及苏州斯莱克精密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邹荣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4年3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1986年至今，任教

于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执业律师，中国行政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现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立法咨询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徐汇区人民政府、闵行区人民政府、长

宁区人民政府、奉贤区人民政府法律顾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咨询委员会、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铁路运输法院行政审判咨询委员，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1年9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二）高级管理人员

沈晓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2年1月出生，大专学历。 2002年1月至2016

年3月任大朝针织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06年5月至2013年12月任东尼服饰董

事长，2008年1月至2015年8月历任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兼经理，2015年9月至今历任公司

董事、总经理、董事长。

吴旭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8年1月出生，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本科学

历。2012年3月至2017年5月历任湖州久鼎电子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7年6月至今历任

公司总经办特助、副总经理、董事。

陈泉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7年10月出生，毕业于湖州师范学院，

本科学历。 2010年2月至今历任公司车间主管、切割刚线项目主管、金刚石切割线项目经

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戴兴根先生：无境外居留权，1960年6月出生，大专学历。 1979年3月至1995年12月历

任苏州孔雀集团无线电厂技术员、工艺科长、分厂技术总工，1996年1月至2005年8月任索

尼凯美高电子（苏州）有限公司制造技术部科长，2005年9月至2010年8月任昆山市华新电

路板有限公司厂长，2010年8月至2013年8月任苏州福莱盈电子有限公司厂长，2013年8月

至2018年1月历任上海蓝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项目总监，2018年1月至今历任公司

技术顾问、副总经理。

丁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1月出生，大专学历。 1998年10月至

2008年9月任职于深圳日立信电电线厂，2009年4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李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6年5月出生，毕业于西南科技大学，大专

学历。 2008年1月至今历任公司技术部部长、复膜研发部部长、复膜项目经理、副总经理。

李艳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7年4月出生，机械设计及制造本科学历，工

商管理硕士EMBA在读。1999年7月至2002年9月任富士康（昆山）电脑接插件有限公司生

产主管，2002年10月至2004年2月任旭电 （苏州）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主管，2004年2月至

2005年7月任美商国家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生产主管，2005年7月至2010年6月任新义

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生产经理，2010年6月至2018年6月历任浙江昱辉阳光能源有限公

司制造总监、总经理、组件事业部副总裁、集团副总裁，2018年7月至2020年5月任江苏聚成

金刚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21年3月至今历任公司部门经理、副总经理。

吴红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7年1月出生，大专学历。 1999年7月至2000

年6月任苏州宝兴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技术员，2000年6月至2001年3月任苏州特雷卡电缆有

限公司销售技术支持，2001年3月至2010年10月历任住友电工（苏州）电子线制品有限公

司工程师、制品技术科科长、副经理，2010年10至2014年6月任苏州科茂电子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2015年11月至今历任公司新能源动力极耳事业部项目总监、副总经理。

吴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1989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 2008年至2011年4月

任职于乐庭电线工业（惠州）有限公司，2011年4月至2017年3月任职于湖州久鼎电子有限

公司，2017年5月至今历任公司线束事业处经理、总监、副总经理。

许国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5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 2007年7月至2015

年7月就职于淮安富士康FIT事业群，历任各类数据线组装的生产组长、课长、专理，2015年

8月至2015年12月任贝尔金电器（常州）有限公司生产经理，2016年3月至2018年7月任职

为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项目经理，2018年8月至今历任公司项目经理、总监、副

总经理。

翁鑫怡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5年12月出生，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

研究生学历。 2022年11月至今任湖州东尼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2020年9月至今历任公司

总经办助理、董事会秘书。

谭国荣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

学历，具有注册会计师、律师和保荐代表人从业资格。 2009年12月至2013年3月，江苏鹿鼎

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2013年4月至2024年6月，在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

州安信分所等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业务审计工作，2024年9月至今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三）证券事务代表

潘琳艳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3年1月出生，毕业于浙江工商大学，本

科学历。 2017年7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邵鑫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4年10月出生，毕业于浙江大学，本科

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7年7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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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关于对张丽香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4】144号）（以下

称“警示函” ），现将内容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的主要内容

张丽香：

经查，你为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 2024年6月26日至8

月2日期间， 你的配偶江云通过其证券账户买卖公司股票， 存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的情

形。其中，累计买入18,000股，成交金额506,330元，累计卖出11,000股，成交金额326,871

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

定，上述行为构成短线交易。 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采

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你应当引以为戒，认真吸取教训，本人及直系亲属应切实加

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严格规范交易行为，杜绝此类违规行为再次发生。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正式公告为准。

本次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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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1%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回购股份的种类

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13元/股（含），回购

股份的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相关规定，公司在回

购期间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 公司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

日内予以披露。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比例达1%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止2024年9月19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数量为14,184,5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1%，最高成交价为2.2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13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31,490,085.04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本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